
同济大学法学院主办专家研讨会

探讨知产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
日前， 由同济大学法学院、 上

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

心主办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

律适用” 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 与

会专家围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范围”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

偿的裁量及计算” 主题展开研讨。

在主题演讲环节， 王迁教授以

“知识产权法的修改与惩罚性赔偿

的范围” 为题发表演讲。 他认为，

惩罚性赔偿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情

况。 狭义的惩罚性赔偿即现行几大

知识产权法中被公认为惩罚性赔偿

的条款， 以查明实际损失或违法所

得、 许可费等为前提， 根据具体金

额和规则进行赔偿。 因多数案件无

法查明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故无法

适用狭义的惩罚性赔偿， 因此其实

际意义有限。 而若法官结合被告过

错等因素最终认定的法定赔偿或酌

定赔偿的数额超出法官确信的原告

实际损失， 则超出部分具有惩罚

性， 这是广义的惩罚性赔偿。

张伟君教授以“惩罚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的制度安排与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 为题发表了演讲。 他指出

在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严格适

用填平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会出现

无法震慑故意侵权人甚至鼓励侵权

的困境， 因此， 即便不存在惩罚性

赔偿规则， 很多国家的法律也已经

超越填平原则， 通过各种制度安排

对侵权人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 他

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规则适用中的若干难题， 并

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

在确立惩罚性赔偿后， 法定赔偿不

应再具有惩罚性； 而去惩罚性的法

定赔偿额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

的计算方式之一； 警惕对故意侵害

知识产权行为处以重复的过度惩

罚； 认定“故意” 侵权时有必要考

虑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特点。

袁秀挺教授谈到了知识产权惩

罚性赔偿可欲与可能的路径。 他指

出惩罚性原则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对

传统原则的矫正， 实践中的根本问

题是如何评价酌定的因素。 惩罚性

赔偿基数含有酌定因素， 因此很难

精确计算， 建议降低对计算精度的

追求。 实践中可以通过提高司法权

威和恰当分配举证责任等方式来解

决， 如引入举证妨碍制度和专家证

人制度等。

（朱非 整理）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4年6月， 厦门大学发生

学潮， 师生300余人集体出走来

到上海创办成立“大夏大学”。

1926年， 大夏大学在社会科学门

下成立法律学系， 1928年增设法

科， 获法学学士学位授予权，

1933年改“科”为“学院”。 1937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 大夏

大学迁往贵州赤水， 法学教育在

烽火中得以延续。 抗战胜利后，

大夏大学于1946年回到上海， 直

至1951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

大夏法学院秉承大夏大学校

训， 发扬自强不息的“三苦” 精

神， 即教授苦教、 职员苦干、 学

生苦读。 面对微薄的薪酬、 简陋

的校舍和不达标的设施， 全院师

生毫无怨言； 学院坚持师生团结

合作的办学方针， 非常注重听取

并采纳学生的合理意见和建议，

学生会代表学生利益及意见与院

方建立了很好的交流渠道。 这种

精神和方针， 让私立大夏大学和

法学院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能坚

守办学并得以发展。

在日常教学中， 学院注重实

用性， 要求“一切课程教材， 当

以适合社会之需要为准则， 凡不

切吾国今日社会实际需要者， 均

不宜采纳”。 因此， 外国法方面

课程逐步减少， 增加了不少中国

法律课程。 但涉及比较法方面的

课程仍得以保留， 如公司法教学

中， 仍确保有充分课时用以介绍

西方公司制度。

由于当时我国缺少大量合格

的律师， 学院亦立志于培养学生

作为律师的能力素养， 开设了一

系列和律师业务相关的课程， 如

诉讼实习、 辩护实习等。 学院还

安排学生参观法院、 监狱等法律

实践场所， 并增设“律师道德”

课程， 以传授合格律师的行为操

守和道德情操。

大夏大学法学院也接受因兴

趣转专业的其他院系学生， 有较

为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 华东师大

档案馆保存的大夏大学学籍资料袋

里， 有一份学生程法正的学籍记

录。 程法正于 1933 年 9 月进入大

夏大学银行系学习， 一学期后转入

文学院英文系， 后休学一年， 又再

转为法学院法律系， 1938 年 9 月

毕业。 而档案中， 一份胡适亲笔作

担保人的 2 页书信格外引人注意，

原来程法正是胡适的外甥。 “贵校

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

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

年， 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 然今

暑以来， 家中发生不幸， 彼之大弟

遭毙， 又彼母之疴疾未愈， 故须学

生法正在家奉待， 以顾家务， 恐于

最近期内也不得有暇， 故今特具是

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

学期， 于明春开学时， 当决来校报

到销假， 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

衷， 实属不得意耳……” 书信的落

款为学生保证人胡适， 以及学生家

长程治平。 这份档案也从侧面展示

了大夏大学的学籍管理情况。

秉承“三苦”精神大夏法学院自强不息

《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讨会在沪召开

刑法研究需注重刑法的立法原意

B7 法学院
www.shfzb.com.cn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第四届“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论坛

构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理论体系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 《2021 年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

单》， 其中法学重点项目 8 项， 法

学一般项目 81项。

全国入选法学重点项目的有 8

项， 分别为“汉日法律词典” （北

京师范大学 冷罗生）、 “案例中

的中华法制文明”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屈永华）、 “睡虎地秦简法

律文献疏解” （中国政法大学 徐

世虹）、 “残障正义： 框架、 议题

与实践” （武汉大学 张万洪 ）、

“个性化新闻推荐的反垄断规制研

究 ” （江西财经大学 喻玲 ） 、

“《民法典》 绿色原则视域下专利制

度变革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邓

建志）、 “中国担保法研究” （中

国人民大学 杨立新）、 “新中国

法学教育的开端： 人大法律系档案

选编 （1949—1954）” （中国人民

大学 赵晓耕）。

上海地区入选法学一般项目的

共有 11 项， 分别为“知识产权法

域外适用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

张怀印）、 “网络募捐的中国实践

与法律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潘

晓）、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

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于洋 ）、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因、 传染与

监管立法改革” （东华大学 刘庆

飞 ）、 “电子支付的私法结构 ”

（华东师范大学 李建星）、 “影子

银行的功能监管构建研究” （上海

财经大学 夏戴乐）、 “美国量刑

制度研究” （上海政法学院 彭文

华 ）、 “‘反向’ 行政诉讼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闫映全）、 “发散

性民事权利集合性救济研究” （上

海交通大学 张陈果）、 “中欧投

资协定监管规则导向研究” （上海

政法学院 张正怡）、 “法律的规

范性与元规范理论研究” （上海师

范大学 骆意中）。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1 月 5 日， 由上海

政法学院、 上海仲裁委员会主办的

第四届“一带一路” 法律服务论坛

暨“一带一路” 安全合作与国际争

端解决高端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

培训基地举行。 本次论坛以“一带

一路” 法律服务为主题， 聚焦“一

带一路” 经贸规则构建与创新、

“一带一路” 与地区安全、 “一带

一路” 争端解决和“一带一路” 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探讨。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 上海仲裁

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法学会“一带

一路” 法律研究会会长、 上海市

“一带一路” 安全合作与中国海外

利益保护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晓红

在致辞时表示， 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就需要

学术界和实务界更加深入地研究相

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 政策， 进一

步加强各国的司法合作， 强化对争

端的高效和理性解决。 同时， “一

带一路” 法律服务建设的推进和顺

利发展也离不开大量高素质的涉外

法律人才。

特邀嘉宾演讲环节， 上海市政

协副主席周汉民作了“‘一带一路’

建设要注重国内法和国际法竞合”

的主题演讲。 周汉民指出， 我们应

当以“共商、 共建、 共享” 理念作

为“一带一路” 的指导理念， 构建

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的

全球治理新秩序， 核心是要加强

“一带一路” 的法治保障， 因此需

要国内加强“一带一路” 法治保障

理论研究和制度体系的创新。

周汉民认为， “一带一路” 的

法治保障体系初具雏形， 但法治建

设仍然面临包括外部环境、 企业层

面、 制度层面、 国际法、 国内法领

域五方面的挑战。 因此， 要逐步构

建“一带一路” 法治保障理论体

系， 充分利用政府间法律合作平

台， 不断完善双、 多边条约体系，

大力推进司法执法合作， 进一步加

强海上合作， 防范海外法律风险。

周汉民提示企业应当重点关注

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企业要

走向世界， 一定要克服重行业轻商

务的思维习惯， 其中特别强调了尽

职调查的问题； 第二是关于企业自

信问题， 但是自信有五个“不代

表” ———自信不代表可以不尊崇商

务与法律的思维为指导原则， 不代

表可以放弃对规则的畏惧感， 不代

表可以放弃对法律的尊重， 不代表

可以忽视可预见的风险， 也不代表

可以放弃基本的商务准则； 第三是

文化融合问题， 企业需要尊重投资

地的公序良俗， 应在稳健运行中合

理植入中国的文化与经验。

论坛还举行了上海市“一带一

路” 安全合作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及《“一带一

路”法律研究》 第 3卷新书发布会。

此次论坛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四庭“一带一路” 司法研究

基地、 上海市法学会“一带一路”

法律研究会、 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

究院、 上海市“一带一路” 安全合

作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协同创新中

心承办，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协办。

日前， 由上海市法学会司法研

究会、 上海市检察官协会、 华东政

法大学科研智库主办的“刑法修正

案 （十一 ） 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 研讨会在沪举行。 与会专家围

绕“新增罪名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修订罪名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跨法连续犯的新旧法律适用问题”

等三个议题展开研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陈庆安

研究员围绕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中新增的妨害药品管理罪与他罪的

竞合问题展开论述。 他认为， 其

一， 该罪侵犯了双重法益， 既侵犯

了药品的管理秩序， 也侵犯了用药

群体的人体健康。 其二， 结合对该

罪条文“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的理解， 应归属具体危险犯的范

畴。 其三， 关于该罪的竞合处断标

准问题， 他提出责任刑与预防刑的

划分， 以责任刑作为判断基准更为

准确。

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处长赵运

锋教授围绕 《刑法修正案 （十一）》

新增罪名需要考虑的因素阐述。 第

一， 新增罪名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如何理解， 裁判文书观点并不统

一， 亟待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 第

二， 从主观认识层面考虑， 新增罪

名是否需要违法性认识。 第三， 从

法益侵害的程度上， 需要审慎认定

新增罪名。 第四， 在司法实践中，

罪名的适用也需要回应政治性的思

考。

上海财经大学李睿副教授核心

论题是洗钱罪修订引发的共犯认定

争议。 目前学界与实务界的通说观

点， 是认为以“事前有无共谋”、

以及“事后有无帮助” 作为区分标

准。 她认为， 如果一律按照该标

准， 一方面， 会导致上游犯罪的共

犯认定过于扩张； 另一方面， 将会

压缩洗钱罪的空间， 不利于当前强

化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 同时， 回

到上游犯罪与洗钱罪的行为方式

上， 两罪在客观与主观方面均存在

本质区别。

（朱非 整理）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本市高校入选法学项目11项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具体名单


